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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02000000 学前教育保教费 省级项目 省内幼儿园就读的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3-6岁幼儿 年人均600元 按学期发放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

扶贫开发办公室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

工作的通知》（教财〔2017〕

教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1-67688102

410102000000 学前教育生活补助 中央项目
县级以上教育部门认定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 、孤儿、残

疾儿童
年人均400元 按学期发放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学

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的通知 》（豫政

办〔2017〕143号）

教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1-67688102

410102000000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
中央项目 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寄宿学生：小学年人均

1000元、初中年人均

1250元；
非寄宿学生：小学年人

均500元、初中年人均

625元

按学期发放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

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 〉通知》

（财教〔2021〕56号）

教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1-67688102

410102000000
义务教育建档立卡学生营养

改善补助
省级项目

全省义务教育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不含已经享受义务教育国定营养改

善计划的学生
年人均800元 按学期发放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

扶贫开发办公室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

工作的通知》（教财〔2017〕
441号）

教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1-67688102

410102000000 特殊病种患者生活定量补助 省级项目 艾滋病患者 每人每月200元 按年发放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
卫生厅关于提高艾滋病患者生活定量

补助标准的通知》（豫财社〔2012〕

184号）

民政局 社会科 0371-58528370

410102000000 特殊病种患者生活定量补助 省级项目 因艾滋病导致单亲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 每人每月250元 按年发放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民政厅关于提

高艾滋病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生活救

助标准的通知》（豫财社〔2012〕19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艾滋病致困人员救助安置工作的

意见》（郑政文〔2008〕98号）

民政局 社会科 0371-58528370

410102000000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特困人员丧葬费 中央项目 办理特困人员丧葬事宜人员

丧葬费用按当年供养标

准从救助供养经费中支

出

一次性发放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郑政文〔2017〕108号）

民政局 养老服务科 0371-55013819

410102000000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特困人员护理费 中央项目 受委托的特困人员代养（照料护理）人

依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

能力和服务需求分档制

定,一般可分为三档。

全护理、半护理、和全
自理照料护理标准原则

上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60%、

25%和10%确定

按月发放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郑政文〔2017〕108号）

民政局 养老服务科 0371-55013819

410102000000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特困供养金 中央项目 特困人员 每人每月1125元 按月发放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郑政文〔2017〕108号）

民政局 养老服务科 0371-55013819

410102000000 社会保险补贴 中央项目

1.实现灵活就业并按规定进行就业登记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
员；

2.离校2年内市县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高校毕业生 ；3、招用毕业

年度或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且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小微企业 .。

按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2/3给予社会保险
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

超过3年，距离法定退

休年龄不足5年最长补

贴至退休年龄。

一次性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

2018〕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实施意

见》（豫政办〔2021〕14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0371-56715799|56700719

410102000000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 省级项目 对年满六十周岁，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条件的夫妻 1120元/人/年 按年发放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财政厅关

于实施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

度的通知》（豫卫家庭〔2015〕
2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工作的

意见》（郑政办〔2016〕71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77

410102000000
农村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双

女家庭生活补贴政策
市级项目 农村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双女家庭年满 50-59周岁的父母 480元/人/年 按年发放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完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工作的意见 》

（郑政办〔2016〕71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77

410102000000 “节育奖”政策 市级项目 农村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双女家庭实行节育手术的对象 120元/人/年 按年发放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完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工作的意见 》

（郑政办〔2016〕71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77

410102000000
农村独女家庭最低生活保障

政策
市级项目 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独女家庭 360元/人/年 按年发放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完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工作的意见 》

（郑政办〔2016〕71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77

410102000000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对象一次

性救助
市级项目

具有郑州市户籍；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方年满49周岁；只生育一个

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

每户10000元/人/年、

每人5000元/人/年
按年发放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

州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办法

的通知》（郑政办〔2015〕133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77

410102000000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对象增发

特扶金
市级项目

年满60周岁，独生子女死亡、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 ，且享受

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殊困难对象的郑州市户籍人口

按照当年郑州市最低生

活保障金发放死亡全

额，伤残是全额的一半

按年发放

《郑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郑州

市民政局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卫生局

关于印发〈郑州市计划生育家庭特殊

困难对象扶助办法〉的通知》（郑人
口〔2013〕36号）|《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提高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

活标准的通知》（郑民文〔2021〕

123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77



410102000000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中央项目

孤儿满18周岁后仍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 、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高等职

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 、大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

究生

每人每学年1万元 按月发放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福彩圆梦·孤儿助

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的通知》（豫民文〔2019〕

145号）|《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项目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豫

民文〔2021〕275号）

民政局 社会科 0371-58528370

410102000000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中央项目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对象）
保障标准每人每月750

元，施行补差发放
按月发放

《郑州市民政局财政局关于调整提高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基本生活标准的通知》（郑民文〔

2021〕123号）|《郑州市民政局郑州
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

准的通知》（郑民文〔2022〕67号）

民政局 低保中心 0371-55013812

410102000000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中央项目 持有有效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 每人每月120元 按月发放

《关于郑州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郑政办〔2016〕66号）|《郑州
市民政局郑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转发省

民政厅省残联关于做好残疾人两项补

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的通知

》（郑民文〔2021〕56号）

民政局 社会科 0371-58528370

410102000000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中央项目 持有有效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残疾等级为一、二级残疾人 每人每月100元 按月发放

《关于郑州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郑政办〔2016〕66号）|《郑州
市民政局郑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转发省

民政厅省残联关于做好残疾人两项补

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的通知

》（郑民文〔2021〕56号）

民政局 社会科 0371-58528370

410102000000 临时救助 中央项目
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
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生活仍有困难的家庭或者人

员（仅限打到个人卡情况）

根据临时救助对象的困

难类型和程度，原则上
给予每人不超过当地城

市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0倍的一次性基本生活

救助。原则上，同一事

由一年内只能申请一次
临时救助，同一家庭或

个人全年享受临时救助

不应超过两次。

规定时限内审核确认

后发放或先行救助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临时

救助制度的通知》（豫政〔2015〕32

号）|《河南民政厅河南省财政厅河

南省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

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民文〔
2019〕194号）|《中共河南省委办公

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

的通知》（豫办〔2020〕26号）|《

郑州市民政局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扶
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郑民文

〔2019〕113号）

民政局 低保中心 0371-55013812

410102000000 高龄津贴 中央项目 年满80周岁及以上，具有本市户籍或属驻郑军队离退休人员的老年人

80周岁至89周岁老人每

人每月享受100元高龄

津贴，90周岁至99周岁
老人每人每月享受200

元高龄津贴，100周岁

及以上老人每人每月享

受300元高龄津贴。

按月发放
《郑州市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 》

（郑民文〔2021〕113号）
民政局 养老服务科 0371-55013819

410102000000 三无残疾人生活救助 市级项目

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人或赡养人（或抚养人、

赡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没有进行集中供养（五保、特困）

等条件的残疾人

每人每月提供300元救

助
按季度发放

《关于印发全市三无残疾人生活救助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

2009〕47号）

残疾人联合会 就业科 0371-67913085

410102000000
低保家庭的精神病患者康复

救助
市级项目

具有郑州市常住户口，持有《低保证》，持有精神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本人或法定监护人自愿申请接受康复救助 。

为全市低保家庭中的精

神病患者每人每月提供

100元补助；对救助对
象实行动态管理，达到

救助条件及时增补，失

去救助条件及时去除。

按季度发放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

州市低保家庭精神病患者康复救助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2022

〕92号）

残疾人联合会 康复科 0371-67913087

410102000000 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 省级项目
在全省范围内对连续从事村医工作 10年以上、到龄退出、不再从事医疗卫

生服务的乡村医生
3600元/人/年 按年发放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

（豫政办〔2011〕129号）

卫生健康委 医政科 0371-67892977

410102000000
计划生育家庭生育关怀抚慰

金
省级项目

1、河南户籍、持证生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
2、依法鉴定子女残疾三级以上 ;

3、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 ;

4、女方年龄48周岁以下(含48周岁)的夫妇。

1200元/人/年 按年发放

《河南省计划生育家庭生育关怀抚慰

金发放实施方案<试行>》（豫人口〔

2009〕74号）

卫生健康委 区计生协 0371-67892982

410102000000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中央项目 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平均资助标准年人均

2000元
按学期发放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
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

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

（财教〔2021〕310号）

教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1-67688102

410102000000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中央项目 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 18岁的未成年人。

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

最低养育标准分别为每

人每月1390元和

1090元，机构养育孤儿
2080元

按月发放

《郑州市民政局郑州市财政局关于进

一步规范孤儿养育工作的通知 》（郑

民文〔2019〕33号）|《郑州市民政
局郑州市财政局关于提高孤儿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

知》（郑民文〔2021〕141号）

民政局 社会科 0371-58528370

410102000000 残疾人特殊生活补贴 市级项目

未享受低保待遇、无固定性收入的重度残疾人 （视力、听力、言语、肢体

、精神、智力、多重残疾的一级、二级残疾人）和精神、智力为三级的残

疾人

750元/人/月 按季度发放

《关于调整郑州市残疾人特殊生活补

贴有关事项的通知》（郑残联〔2024

〕3号）

残疾人联合会 就业科 0371-67913085



410102000000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
中央项目 对年满六十周岁，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条件的夫妻 1120元/人/年 按年发放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

（2021年11月27日第六次修正）|《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

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工作的意见 》

（郑政办〔2016〕71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77

410102000000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中央项目
对独生子女残疾、死亡的夫妻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 ，符合国家有关

特别扶助条件的

死亡14160元/年/人、

伤残11040元/年/人、

并发症分别为一
级:12480元/年/人、二

级：9360元/年/人、三

级：6240元/年/人

按年发放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

（2021年11月27日第六次修正）|《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高计划

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
知》（财社（2022）49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77

410102000000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
中央项目

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

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

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 ，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

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
、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

参照孤儿基本生活费的

发放办法进行发放。社

会散居基本生活最低养

育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1390元和1090元；机构
养育的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2080元

按月发放

《郑州市民政局、郑州市财政局等13

个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郑民文

〔2020〕1号）|《郑州市民政局郑州
市公安局郑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 〈豫

民文(2021）9号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相关工作的通知 〉的通

知》（郑民文〔2021〕12号）|《郑

州市民政局郑州市财政局关于提高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的通知》（郑民文〔2021〕141

号）

民政局 社会科 0371-58528370

410102000000 学前教育资助 市级项目
在郑州市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成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就读且具有郑州

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适龄儿童 。
每人每年1000元 按学期发放

《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教育局关于制

定郑州市学前教育资助工作暂行办法

<试行>的通知》（郑财教〔2012〕14

号）

教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1-67688102

410102000000
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

求职创业补贴
省级项目

毕业年度内按规定进行实名登记的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 ，按每人
3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

300元/人 一次性发放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

2018〕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
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

（豫政办〔2020〕15号）|《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促进

2021年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豫政办
〔2021〕40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0371-56715799|56700719

410102000000
城乡低保家庭和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水、电、气补贴
市级项目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户）和分散供养特困家庭（户）

天然气补贴：每户每月

减免5立方；水费补
贴：每户每月减免5立

方米；电费补贴：5.6

元/户/月

上半年、下半年各一

次

《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郑州市民

政局郑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我
市低保家庭用电用水用气实行价格补

贴政策的通知》（郑发改公用〔2021

〕777号）

民政局 低保中心 0371-55013812

410102000000 困难群众取暖补贴 市级项目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200元/户 按年发放

《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民政局关于拨

付2021年市级困难群众取暖补贴资金

的通知》（郑财预〔2021〕664号）

民政局 低保中心 0371-55013812

410102000000
独生子女减免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
市级项目 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村独生子女 、双女户家庭父母 380元/人/年 按年发放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完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工作的意见 》

（郑政办〔2016〕71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22

410102000000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0-

18）
省级项目

对辖区内符合对象0-18岁独生子女父母发放每人每月 20元的独生子女费父

母奖励费
20元/人/月 按年发放

河南省人口计生委河南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河南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管

理发放办法》的通知（豫人口〔2009

〕30号）

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71-67892922

41010200000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补

助
中央项目 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 600元/人/年 2023年3月底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

17号）

中原区南水北调工程运

行保障中心
综合科 0371-55035962

410102000000
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通

讯信息消费补贴 市级项目

（一）具有郑州市户籍；

（二）持有第二代、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的视力、听力和言
语残疾人；                                                       

（三）年满16周岁

360元/人/年 按年度发放

《2023年郑州市视力、听力、言语

残疾人通讯信息消费补贴实施方案 》

的通知（郑残联〔2023〕21号）

残疾人联合会 组联科 0371-67913168

410102000000 残疾人居家托养补贴 区项目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 ，年龄在16-59岁（满60岁取消申请），视力

一级，听力一级，肢体一二级，智力精神（不限等级）的残疾人，其中多

重残疾人也得符合这个等级条件 。

100元/人/月 半年发放

《关于印发<河南省“阳光家园计划

”实施方案的通知>》（预残联〔

2012〕107号）

残疾人联合会 就业科 0371-67913085

410102000000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市级项目

1. 具有郑州市常住户口或居住证的 0-14岁的儿童。

2. 监护人有康复意愿,能够按照相关要求配合做好康复训
练。

3. 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或符合以下要求:

视力、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 :经医疗机构诊

断,有康复训练需求,具有康复潜力,身体状况稳定。其中,肢

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主要指针对肢体残疾儿童常见的严重影响儿
童正常生活和活动、术后效果明显的手术  (如先天性马蹄足等关

节畸形,先天性关节脱位,脑瘫、脊膜膨出后遗症或脑损伤等导

致严重痉挛、肌腱挛缩、关节畸形及脱位等)。

听力、言语残疾儿童:诊断明确,精神、智力及行为发育正

常,其中人工耳蜗手术要求听力损失重度以上 、佩戴助听器效果
不佳、医学检查符合手术条件。

1.手术：人工耳蜗手术

/12000元，肢体矫治手

术，17200元；2.辅具

适配，助听器/4800元
（2台），假肢、矫形

器/5000元，轮椅、坐

姿椅、站立架、助行器

、盲杖等（1500元）；

3.康复训练，视力

/1800元/年，听力、言
语、肢体、智力、孤独

症/19000元/年（低保

、特困、孤儿/20000/

年）

按季度结算（先申请

后救助）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

（郑政办〔2019〕9号）

残疾人联合会 康复科 0371-67913087



410102000000 职业培训补贴 中央项目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

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
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

员等(以上统称六类人员),以及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 ,参加免费职业技能培

训的除外。

取得职业培训合格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

业能力证书的，按相应

技能等级确定为五级/

初级1200元/人、四级/

中级1600元/人、三级/

高级2000元/人、二级/
技师4000元/人、一级/

高级技师5000元/人；

列入年度补贴目录A类

、B类职业（工种）

的，培训补贴标准分别
上浮20%、10%。

一次性发放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

〔2018〕8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明确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培训评

价等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

（豫人社规〔2022〕2号）|《河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

厅关于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创业培训

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办〔2018

〕46号）|《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高质
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工作方案>的通知》（豫办〔202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促进科 0371-67632186

410102000000 职业技能评价补贴 中央项目

对通过初次职业技能评价并取得符合规定证书 (包括职业资格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不含培训合格证)的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

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以上统称

六类人员)，给予职业技能评价补贴 。 每人累计最多享受3次，同一职业

(工种)不得重复享受。

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经

纳入年度政府补贴培训

评价机构清单管理的机

构免费评价，对同一职
业(工种)同一技能等级

通过初次职业技能评价

并收得证书(不含培训

合格证书)的参训人

员，按专项职业能力证

书100元，职业资格或
技能等级证书初级工

200元、中级工240元、

高级工280元、技师350

元、高级技师380元的

标准，给予机构评价补
贴。以考试考核、过程

评价等方式取证的，按

相应标准给于补贴；以

直接认定方式评价取证

的，可按相应标准50%

一次性发放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

〔2018〕8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明确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培训评

价等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

（豫人社规〔2022〕2号）|《河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
厅关于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创业培训

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办〔2018

〕46号）|《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高质

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工作方案>的通知》（豫办〔2021〕

29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促进科 0371-67632186

410102000000
中小微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
省级项目

对当年新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毕业年度或者离校1年内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
1000元/人标准 一次性发放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

﹝2018﹞8号）、《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

见》（郑政〔2020〕17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0371-56700719

410102000000 就业见习补贴 省级项目

本省内已办理实名制登  记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含普通高校各

类毕业生以及技师学院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
毕业 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中专中职毕业生和 16至24岁失业青年, 以及

符合国家和我省就业见习规定的其他人员 。优先推荐没有工 作经历的见

习人员参加就业见习。

就业补助资金按照实际

完成见习人数和见习时  

间向见习单位支付见习

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

每月郑州市最低工资标
准的70%,其中对留用见

习期满人员比例达到

50%以上的，补贴标准

提高到 每人每月最低

工资标准的120%，并随
经济社会发展适时调整

。实际完成见习 时间

不足3个月的,不予支付

见习补贴。见习时间满

3个月但未 完成见习协
议期限的,离岗当月不

予支付见习补贴。

一次性发放
河南省就业见习管理暂行办法 （豫人

社规【2019】6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0371-56616291


